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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1〕25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 

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 

当事人： 

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*ST 成城，A

股证券代码：600247； 

成清波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； 

成卫文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李曙光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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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海霞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； 

徐昕欣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； 

黄俊岩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； 

刘  莉，时任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及原

实际控制人成清波在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等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

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2020 年 6 月 29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涉及诉讼的补充披露公

告》《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称，2011年 4月，公司为青海

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青海中金公司）、深圳市益峰

源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益峰源公司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

2012 年 8 月 3日，法院受理有关诉讼。2015年 7月 26日，江苏

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判决青海中金公司、深圳益峰源公司

偿还江苏亚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苏亚伦公司）借款

本金 4.9亿元，并承担相应利息及案件律师代理费及诉讼费用；

同时，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0 年经审

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98.99%。2018 年 10 月 17 日，江苏亚伦公司

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前述生效判决，申请执行金

额 12亿元，执行金额占公司 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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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,691.72%。 

2011 年 5 月，公司为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深圳中技科技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5,700

万元，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.51%。2015年 9

月 1日，法院受理有关诉讼。2016年 3月 11日，深圳市中级人

民法院作出判决，判决深圳中技科技应偿还许烈雄借款本金

5,700万元、逾期违约金及律师费；同时，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。

此后，许烈雄将本案债权转让给深圳市虹联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深圳虹联盟科技）。深圳虹联盟科技于 2019 年 1 月

20 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本案已生效判决，执

行金额为 1.17 亿元，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

1,577.36%。 

根据公司于 2020年 8月 22日披露的《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

所对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》，

前述两项担保事项均为原实际控制人成清波未告知公司董事会、

未经决策程序做出的担保。鉴于上述两笔违规担保等事项，亚太

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

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并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

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2020 年 12 月 19 日，公司补充披露《关于涉及诉讼的补充

披露公告》称，2017 年 5 月 26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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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纠纷做出一审判决，判决公司对深圳市中技实业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技实业）（系原实际控制人成清波所控制的

公司）所欠原告深圳市海聚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海聚联）、

肖巧兰的债务在人民币 2亿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经公

司核查内部文件，该诉讼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未经公司决策程序审

议。根据公司相关说明，2008年 10月、11月，公司及原实际控

制人成清波、中技实业、海聚联、肖巧兰等相关方签订协议，约

定公司、成清波及相关方为中技实业对海聚联、肖巧兰的 2亿元

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上述涉诉担保金额占公司 2007 年经审

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%，占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

比例为 95%。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大额担保，未按照规则要求履行

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决策程序，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上市公司为关联方及第三方提供大额担保，未按照规则要求

履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决策程序，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述担保债务发生逾期且涉及诉讼，可能导致公司遭受重大损

失，但公司也未及时披露后续担保逾期及涉诉事项进展，影响了

投资者的合理预期。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

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第二条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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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9.11 条、第 9.15 条、第 11.1.1 条等

有关规定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成清波作为公司违规担保的实际操作人，未

能确保公司依法合规运营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，利用其对公司的

控制地位损害公司的独立性，使公司对其控制的关联方违规提供

担保，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其行为严重违反了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行为指引》）第 1.4 条、第 1.5条、第 2.4条、第 2.6条、第 3.1

条等有关规定。时任董事长成卫文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

露第一责任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李曙光、韩海霞、徐昕欣作为公

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，公司时任财务总监黄俊岩、刘莉

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各自任期内

的公司违规担保、担保逾期及涉诉等事项未及时披露负有责任。

上述责任人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条、

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（二）有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

在规定期限内，时任董事会秘书徐昕欣、时任财务总监刘莉

提出异议，公司及其他责任人均无异议。 

时任董事会秘书徐昕欣申辩称，上述 3 项违规担保及执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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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发生在其任期内，任职期内其未获悉第一项和第三项违规担保

相关判决事项；对于第二项违规担保的涉诉及进展事项，其已在

任职期内进行披露。另外，徐昕欣称将其与违规担保发生时任董

事会秘书和时任财务总监处以同一处分档次，违反“过罚相当”

原则。 

时任财务总监刘莉申辩称，其于 2014 年 4月 29日被聘任为

公司财务总监，任期 3 年。但由于个人身体原因，其已于 2014

年 6 月提交辞呈，提交辞呈一个月后便回家休养。2014 年 7 月

以后，其并未参与公司财务核算和年度报告编制工作，2014 年

公司年度报告亦载明其并非主管会计机构的负责人。其对第一项

和第二项违规担保并不知情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有关责任人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理由及申辩

意见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经审议后认为不能成立。 

一是在时任董事会秘书徐昕欣任职期间，第一项和第三项违

规担保事项经法院判决，公司均需承担担保责任，对公司影响重

大。虽然违规担保事项均不发生在其任期内，但在其任期内有相

关涉诉及进展事项发生，其未能督促公司及时予以披露，也未能

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不知情，相关违规事实清楚明确。对于徐昕

欣所称第二项违规担保涉诉及进展事项已披露、担保不发生在其

任期内等相关情节在纪律处分中已予以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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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时任财务总监刘莉申称其已于 2014 年 6 月提交辞呈，

并于 2014 年 7 月以后未再参与公司财务核算和年度报告编制工

作。但是，公司披露的 2014年至 2017年年度报告均载明，刘莉

自 2014年 4月至 2017 年 6月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而刘莉未能

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 2014 年 7 月后即未在公司履职。在刘莉任

职期间，公司被判决对前述违规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公司均

未及时披露，违规事实清楚明确，其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

不知情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 条、第 16.3 条、第 16.4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——纪律处分实

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吉林成城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成清波、时任公司董事长成卫

文予以公开谴责，并公开认定成清波 3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对时任董事会秘书李曙光、韩海霞、

徐昕欣，时任财务总监黄俊岩、刘莉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吉林省人民政

府，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、公开

认定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

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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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

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；上市公司

实际控制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

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告知公司

相关重大事项，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○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
 
 
 
 


